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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大樓社區 

【113年度物業保全管理服務公司招標投標暨遴選辦法】 

中華民國 113年 07 月 20日 

一、招標業主：信陽大樓社區聯合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地址：桃園市中山路 373 號管理中心，聯絡人：社區經理  岳家妤。 

    聯絡電話：03-3320375。 

二、保全物業管理服務需求： 

(一)管理服務標的範圍：基地面積 4263.75平方公尺、社區十二層大樓共 5棟 146

戶、5部電梯、地下停車場一層、平面車位 52位、平面機車位 69位、中庭

花園、後花園及社區內所有公共設施等。 

(二)上述招標標的範圍之管理服務項目： 

1.信陽大樓社區一般事務管理服務事項(詳見附件一)。 

2.信陽大樓社區及其周圍環境安全防災管理維護事項(詳見附件二)。 

3.得標公司附帶服務項目(詳見附件三)。 

4.本案管理服務最低基本人力需求(詳見附件四)。 

(三)本案委託工作期限：自民國 113 年 9月 1日起至民國 113年 11 月 30 日止 

    三個月為試用期。 

    若試用期滿，經管委會委員投票達半數以上認定不合格，則本契約自動終止。 

    若試用期滿合格，則本契約延續自 113 年 12月 1日至 114年 08 月 31 日止。 

 

三、投標廠商資格： 

(一)資本額：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壹仟萬)/保全公司(肆仟萬)，投標公司須隸 

           屬同一集團及同一負責人之保全公司、管理公司，且僅得由一家公司 

           代表參與投標，不得借牌靠行參標或圍標，違者永不聘任。 

(二)基本資格資料： 

    1、經政府機關登記合格，稅籍齊全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及保全公司。 

    2、備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及保全許可或登記證明文件。 

(三)現場派駐人員須具備合格有效證照，或符合主管機關規定資格。 

(四)投標廠商須提具有效之責任保險單、員工誠實保險單等。 

(五)須為保全同業公會及公寓大廈管理同業公會會員。 

(六)最近一期(401)完稅繳款證明書。 

(七)一年內公司無退票證明。 

(八)以上證明文件影本應蓋投標公司大小章戳與正本相符章，違者以投標公司資 

    格不符處理(投標公司不得異議)。 

 

四、公告地點：本招標須知公告於本社區公佈欄及相關網站。 

五、招標方式：公開評選，採最有利標選出優質簽約廠商，不採最低價標 (廠商自量)。 

六、投標公司投標企劃書格式：計畫書應依下列項目順序撰寫，以 A4 紙張直式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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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資料(含名稱、地址、負責人、成立沿革、關係企業等)。 

(二)公司對本社區物業管理服務規劃及實施方法(分項詳述)。 

(三)公司對派駐本社區管理服務人員之招考、訓練、代理、考核、懲罰、保險、

工時、薪資、等福利與休假制度。 

(四)公司過去履約紀錄、經驗、實績，並列舉服務中 100 戶以上社區名稱供管委

會評估參考。 

 

七、投標公司送審文件及送達： 

(一)符合本社區保全物業管理服務企劃書 9份。 

(二)保全公司、管理公司參標資格審核評鑑表各壹份。 

(三)本社區保全物業委任管理服務案合理報價單壹份。 

(四)本社區保全物業委任管理服務契約書(草約)乙式 9份。 

(五)投標截止日期：參標公司將所有招標文件及資格審核資料密封，信封上下黏 

    貼處加蓋公司章,於 113年 8 月 2 日(星期五)17:00 前送達至：桃園市中山路

373號信陽大樓社區社區-管理委員會。 

    社區經理:岳家妤 聯絡電話:03-3320375。 

 

八、審查時間及辦法： 

(一)初選時間及地點(資格審查)：本會預訂於民國 113 年 8 月 2 日(星期五)晚上

19：30 於本社區二樓神召會召開文件資格審查會議，選定參標公司。 

(二)複選時間及地點：入圍複選公司將以電話通知，於 113 年 8 月 9 日(星期五)

晚上 19：30 至一樓神召會進行簡報。廠商須依決定之簡報時間提前十分鐘到

場簽到，未依時間到場簡報者該廠商視同自動放棄。簡報時間原則為每家三

十分鐘，簡報結束後委員將統一提問，廠商統一答詢，答詢時間約十五分鐘。 

(三)經評選第一優先公司取得議價優先權，於評選後立即議價。 

    得標公司應於 113 年 8 月 28日(星期五)前與本會完成簽約事宜，簽約當日須

檢驗所有證件之正本稽核，若發現有偽造、借牌或變造情事及不參加議價或

無法簽約者，則由本會議定遞補公司議價簽約不得異議。 

(四)交接：得標公司簽約後，113/08/30(星期五)由本會與得標公司確認交接清 

    冊，由主委、監委、財委推派一人進行監交事宜，於 113年 8 月 31 日(星期

六)晚上 19:00 前，完成所有交接事項。 

 

九、其他事項補充說明： 

    (一)得標簽約公司所提任何文件不得有偽造行為，或未經許可擅自將部分業務轉 

        包他人作業，違者罰三個月服務費，刑責自負，並撤銷其服務資格解除合約， 

        不得異議。 

    (二)為確保服務品質及維持本社區管委會之清廉、公平、公正公開之形象，本案 

        相關廠商之公司負責人、部門主管人員，不得與現任管委會委員及委員配偶 

        (含前配偶)有直系血親、直系姻親及三等親(含)之內旁系血親或共同居住親 

        屬關係。若查證屬實，則視同自動解約，廠商不得請求任何賠償。 

    (三)為秉持中立客觀原則，投標廠商不得派用本社區住戶擔任本社區留駐人員， 

        或與本社區住戶、管委會委員(含配偶及三等親內親屬)，有任何餽贈及金錢 

        利益往來關係。違者，得標廠商視同解約，涉案管委會委員自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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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辦法如有未詳盡之處，得由本會補充，本會對本招商案有解釋及增訂之權 

        利，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會。 

 

十、履行承諾： 

    (一)物業保全公司若欲更換派遣工作人員(除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外)，須於一個月 

        前向本會提出並經同意始可更換，且須附更換人員履歷及良民證並同意社區 

        公告之。 

    (二)經本會判定不適任之工作人員，管理公司應於一週內撤換，並附上更換人員 

        履歷同意社區公告之。 

    (三)管理公司所訂定之合約內容須依約履行。 

    (四)上述注意事項若違反或累犯，將依合約執行罰款或解約。 

 

十一、社區回饋： 

    (一)回饋社區住戶繳納管理費之手續費，每月實支實付，並於次月匯入社區帳戶。 

    (二)社區舉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免費人力及設備支援。 

    (三)合約期間贊助社區活動經費或禮金       元整。(請自行填寫) 

    (四)若有其他回饋項目請自行增加。 

 

十二、本招標辦法與附件及得標廠商簡報檔案(紙本)列為本合約之一部份，以資信守。 

 

  

 

 

            

                   信陽大樓社區聯合管理委員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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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信陽大樓社區聯合管理委員會一般事務管理服務事項 

一、社區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基本資料之建檔、保管、維護事項。 

二、社區財產清冊、建物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

說、公用鑰匙保管、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

文件之建檔、保管、備份維護事項。 

三、社區規約、章程、管理辦法之修正及公共事項。 

四、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管理委員會會議之召開、紀錄、執行與追蹤事項。 

五、管委會對社區住戶及對外行文之文書、工作日誌、報表等作業事項。 

六、社區財源規劃與社區公共基金、管理費之收支、保管、運用及催收等事項。 

七、社區所需公用物品之簽呈申購與造冊庫存保管事項。 

八、社區公共設施、遊憩設備之營運管理與修繕等事項。 

九、住戶信件與包裹代收發事項。 

十、住戶進住、裝潢施工、申辦公共事務等登記服務事項。 

十一、住戶諮詢服務與問題反映之協調處理事項。 

十二、社區住戶文康聯誼活動之策畫事項。 

十三、社區支援機構(如縣市政府、警察、消防、醫院、緊急救難中心、水氣電瓦斯等

單位)資料之建立與聯繫協調事項。 

十四、其他本社區管理委員會委託事項。 

十五、社區住戶違反規約之勸導、法令解說、政令宣導等事項。 

 

附件二 

信陽大樓社區及其周圍環境保全防災管理維護事項 

一、門禁管制、訪客過濾、引導、登記換證事項。 

二、社區大門外閒雜人、車之淨空事項。 

三、車輛進出管制、登記事項。 

四、停車場違規車輛之查處事項。 

五、裝潢施工車輛之管制與查察事項。 

六、防竊、防盜、防火、防災、環境衛生設備之監管事項。 

七、防竊、防盜、防火、防災、環境衛生之應變處理及建議事項。 

八、社區中控、通信系統之監看、反映處理事項。 

九、安全衛生檢查申報、引導事項。 

十、消防設備檢查申報、引導事項。 

十一、緊急事故、突發事件之即時反映、處置與回報事項。 

十二、社區暴力案件之處理事項。 

十三、機動支援巡邏勤務事項及頂樓欄杆安全巡視，並設巡邏點。 

十四、燈火管制、節約能源事項。 

十五、其他管理委員會委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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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得標公司附帶回饋服務項目 

    一.請廠商自行表述。 

 

 

 

 

 

 

 

 

 

 

 

 

 

 

附件四 

信陽大樓社區保全物業管理最低基本人力需求 

職稱 人數 資格條件 備註 

社
區
經
理 

一名 

1. 應具備內政部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講習結業證書證照。 
2. 無前科記錄應檢附警察機關安全查核之無犯罪前科記錄證明。 
3. 須熟悉智生活 APP各項功能。 
4. 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能力及處理社區事務能力。 
5. 具備二年以上中大型社區事務與財務管理經驗。 
6. 具備危機處理應變能力、溝通協調能力且能妥適處理住戶糾紛。 
7. 須配合社區工作、社區財務與事務活動相關需求、例行性會議調

整或延長，每日實勤 8小時，11:00~19:00，(月排休八日，例假
日依勞基法排休)。 

公司須出

具忠誠保

證條款， 

以示負責 

保
全
人
員 

1哨 

二名 

1. 依法完成職前及在職訓練，且應具備保全護照與訓練紀錄文件。 
2. 無嚼檳榔、酗酒、賭博等不法行為與嗜好。 
3. 無前科記錄應檢附警察機關安全查核之無犯罪前科記錄證明。 
4. 每人每日實勤 12 小時，全體人員需配合調配管理室每日 24 小時

全年無休(依據勞基法規定輪值排休，不得過勞)。 
5. 負責門禁管制、社區巡邏、緊急事故處理、郵務收發、防火防盜

防震防颱處理、社區經理交辦事項等。 

須經保

全公司
完整保
全訓練
完成且
合格 

特別需求： 
1. 管委會對於得標公司派駐人員有異議權，具有汰換服務品質不佳人員之主動權，但管委會認可之

服務人員，得標公司不得任意藉故調換及撤換，否則以違約論處新台幣壹萬元整。 

2. 得標公司對派駐人員之薪資、福利、各種保險等應依政府相關法令辦理，否則以違約論處。 

3. 參標公司服務企劃書應詳述擬提供管理維護服務之人力配置情形(包括：組織編制、執勤人數、 

工作時間、工作職責、勤務內容、作業重點、人事費用、值勤設備、保全人員配備等) 

4. 得標公司在派員任職後，如遇解約時，其所派任人員願意留下繼續服務，在經管委會同意下， 

得標公司不得限制與剝奪其基本工作權，或要求本社區賠償得標公司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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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標案名稱：信陽大樓社區 113年度保全服務、物業管理招標案標單 
 

職稱 人數 單價 小計 總價 員工薪資 備註 

社區經理 1人      

日班哨 1人     

日班哨 
巡邏每日 2次 
1、14:00 
2、16:00。 
夜班哨 
巡邏每日 4次 
1、11:00 
2、01:00 
3、03:00 
4、05:00 

夜班哨 1人     

小計      

5%營業稅金      

合計      

 


